
内资、私营公司分公司变更登记办事指南 

 

一、审批依据：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 年６月国务院令第 156 号公布,2016

年２月修订) 第三十五条“公司登记事项变更涉及分公司登记事项变更的，

应当自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３０日内申请分公司变更登记。”第四十八条

“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公司登

记机关准予变更登记的，换发《营业执照》。” 

二、审批条件： 

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三、申请材料：以下材料均需原件（标注复印件的除外），示范文本附后 

1、《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分公司名称变更,应当向其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申请名称超出登记机

关管辖权限的，由登记机关向有该名称核准权的上级登记机关申报。因公

司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分公司名称的，提交变更后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 

◆分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变更后经营范

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

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前置审批事项请查阅目录 1). 

◆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提交变更后营业场所的使用证明（住所承

诺书）。 

◆分公司变更企业类型的,提交变更后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 

◆分公司变更负责人的，申请书中填写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信息并粘

贴其身份证复印件。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

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前置审批事项请查阅目录 1)。 

4、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四、审批程序： 

受理-核准-发照 

五、是否收费： 

否 

六、法定期限： 

15 日 

七、承诺期限： 

1 个工作日 

八、办理地点：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市场主体登记综合受理窗口 

九、咨询电话： 

0532-85916466 

十、示范文本：仅供参考，请申请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格、制作文本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 
登记（备案）申请书 

□√基本信息（必填项） 

隶属企业 

（单  位） 

名    称 青岛XX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XXXXXXX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机关 青岛市XX局 

营业期限 长期 

名    称 青岛XX有限公司XX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设立登记不填写） 
9137XXXXXXXXX 

营业场所/ 

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XX区XX路XX号 

联系电话 XXXXXXXX 邮政编码 266000 

□设立（仅限设立登记填写） 

负 责 人  

申领执照 □申领纸质执照  其中：副本     个（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纸质执照自行勾选） 

经营范围 

（根据《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

有关规定和企

业章程填写） 

 

 

(申请人须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填写《企业登记政府部门共享信息表》相关内容。) 

资金数额 

（分公司除外）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其他 _________ 

经营期限 

(合伙企业分支

机构填写) 

□长期   □        年 

□√变更/备案    □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改制 

变更/备案/改制事项 原登记内容 变更/备案/改制后登记内容 

名称 青岛XX有限公司XX分公司 青岛XX有限公司XX分公司 

营业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XX区XX路XX号 山东省青岛市XX区XX路XX号 

经营范围 XXX XXXX 

负责人 XX XX 

注：1、本申请书适用于分公司、营业单位、非法人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以上类型包含内资和外资）申请设立、变更、注销、备案及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改制。 

2、申请书应当使用A4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
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参照总公司营业
执照填写 

 

参照分公
司营业执
照填写 

变更后登记内容由企业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原登记内容与营业执照一致 

 

分公司经营范围不得

超出总公司经营范围 



□注销(仅限注销登记填写) 

注销原因 
□ 隶属企业（单位）决定撤销。          □ 被依法责令关闭。 

□ 被登记机关依法吊销或撤销。           □ 其它原因：                  。 

清税情况 □已清理完毕                           □未涉及纳税义务 

债权债务清理 

(分公司、个人独资/合伙企

业分支机构不填写） 
□主管部门或者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  □债务清理完结 

缴回公章情况 

(分公司、个人独资/合伙企

业分支机构不填写） 

□已缴回                                □未缴回 

□√负责人信息（仅限设立及变更负责人填写） 

姓    名 XX 国别（地区） 中国 

身份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XXXX 

固定电话 XXXXX 移动电话 XXXXXXX 

电子邮箱 XXXXXXXX@163.com 

 

拟任负责人签字： XX                                              XXXX年  XX月  XX日 

负责人任免文件 

□√经决定，免去     XX   的负责人职务。 

□√经决定，兹任命    XX  为负责人。 

拟任负责人身份证
复印件，标注“与
原件一致”，由委托
人或负责人本人签
名标注日期 

 

请如实填写有效联系电话和邮箱 

变更负责人时填写 

与身份证一致 

依照相关法定程序
要求的时间按照先
后顺序填写日期 

黑色签字笔亲笔签
名 

负责人的任免信息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填项） 

 

委托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固定电话 XXXXXXX 移动电话 XXXXXXXXXX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XX 

                                                                  XXXX年   XX  月  XX   日 

□√申请人承诺（必填项） 

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隶属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XX 

 

 

 

 

                                                                       隶属企业（单位）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复印件标注“与原
件一致”由委托人
本人签名标注日期 

 

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 

 

请如实填写有效联系电话 

黑色签字笔亲笔签
名 

依照相关法定程序
要求的时间按照先
后顺序填写日期 

总公司盖章 

 



附表 1 

 

联络员信息 

姓    名 
XXX 

固定电话 XXXXXXX 

移动电话 XXXXXXXXXX 电子邮箱 XXXXXX@XXX.com 

身份证件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XXXXXXXXX 

 

 

 

 

注：1、联络员主要负责本企业与企业登记机关的联系沟通，以本人个人信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依法向社会公示本企业有关信息等。联络员应了解企业登记相关法规和企业信息公示有关规定。 

2、《联络员信息》未变更的不需重填。 

 

 

 

 

 

 

复印件标注“与原
件一致”，由委托人
或联络员本人签名
并标注日期 

 

变更联络员时填写 

 

请如实填写有效联系电话和邮箱 



附表 2 

承  诺  书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登记机关名称）： 

青岛 XX 有限公司 XX 分公司（企业名称）郑重承诺：登记机关已告

知相关审批事项和审批部门。在领取营业执照后，本企业将及时到审

批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在取得行政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如有

超出登记经营范围从事后置审批事项经营的需要，也将先行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和相应审批手续，未取得相关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

动。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情形发生的，愿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XXX 

                   

XXXX年 XX 月 XX 日 

    

注：1、《承诺书》只在企业设立和经营范围变更时填写。 

2、申请人为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的，由法定代表人签字，设立时由拟

任法定代表人签字；申请人为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由有权签字人签

字；申请人为合伙企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由全体合伙人或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申请人

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由投资人签字。变更登记时还须加盖公章，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除外。 

3、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签字，营业单位由隶属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投资人签字，合

伙企业分支机构由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设立、变更登记时还须加盖隶属企业

（单位）公章，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除外。 

 
 

 
 

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 

 

依照相关法定程序
要求的时间按照先
后顺序填写日期 

变更经营范围时填写 

总公司盖章 

 



 

住所（经营场所）承诺书 

商事主体名称 
青岛 XX 有限公司 XX 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息代

码（注册号） 

 

新设商事主体不需填写统一社会信息代码（注册号） 

联系电话 XXXXXXX 商事主体邮箱 XXXXXXXX@XX.com 

商事主体 

住所 
 

商事主体 

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 XX 区 XX 路 XX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青岛市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及有关

房屋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本申请人作出如下承诺： 

1、申请人对申请登记（备案）的住所（经营场所）已依法取得使用权，该住所（经营场所）

不属于非法建筑、危险建筑等依法不能用作住所（经营场所）的房屋，不在政府设定的《禁设区

目录》内。申请人和房屋产权所有人承诺不以该住所办理营业执照为由作为房屋征收补偿的依据。 

2、申请人承诺，在住所（经营场所）不从事危及国家安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影响人民身

体健康、对环境造成污染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 

3、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申请

人承诺，取得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4、申请人已知悉《物权法》有关规定，并就本住所涉及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已征得全部

利害关系的业主的同意。 

申请人对以上承诺事项负责，若违反承诺，自愿接受审批、监管部门的处罚，直至吊销（撤

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并承担不履行以上承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申请人（签字）：                         房屋产权所有人或合法支配权人（签字）：  

XXX                                       XXX 

XXXX 年 XX 月 XX 日                                XXXX 年 XX 月 XX 日                  

 

 

 

 

  

 

 

房屋产权所有人
为企业的，由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 

 

总公司法定
代表人签字 

变更经营场所时提交 

变更经营范围时提交总公司
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如实填写有效联系电话及邮箱 

经营场所与申请书一致 

依照相关法定程序
要求的时间按照先
后顺序填写日期 

总公司盖章 

 



 

 

 
 

 

 

 

 

 



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